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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失效或废止条款

	1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车辆购置税业务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2006.09.11
	内国税流字〔2006〕24号
	第二条第（二）项中“转籍、过户、变更业务”；第四条第（一）项第2目中“《车辆变动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变动表）的发放”；第四条的第（四）项第1目中“转籍、过户、变更”；第六条第（五）项“过户、转籍、变更”；第七条第（四）项；第十条第（二）项。

	2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若干增值税政策管理问题的通知
	2008.05.21
	内国税流函〔2008〕35号
	第一条、第三条

	3
	内蒙古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0.04.23
	内国税货劳字〔2010〕12号
	第八条“主管税务机关应在辅导期纳税人届满前1个月，对其在辅导期期间的增值税纳税情况开展税务稽查，并在届满前2个工作日内（含）将稽查结果书面通知认定管理部门”的规定，旗（县、区）国税局稽查部门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辅导期纳税人届满前的检查工作。因此，现将此条停止执行。

	4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操作规程》的公告
	2012.07.26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公告2012年第11号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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